NO：030
[image: image1]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县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实行登记

备案管理的通告

为加强全县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严格规范其相关生产经营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定，现就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备案管理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登记备案管理对象

（一）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是指有固定生产场所、从业人员少、生产规模小、生产条件和工艺技术简单的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者。

（二）食品摊贩，是指无固定经营门店、在指定的区域和规定时段内销售食品、制售即食食品、提供餐饮服务的经营者或者有固定经营门店、从业人员少、经营条件简单、从事食品销售或者提供餐饮服务的经营者。

二、相关法律法规依据

按照《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实行登记管理，食品摊贩实行备案管理。具体事宜可到生产经营所在地县或乡镇市场监管部门窗口咨询。

三、相关要求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全县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经营者必须主动向各乡镇辖区市场监管所申请办理登记或备案方可以经营。否则，对于必须办理登记备案而未办理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本通告的最终解释权归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所有。

特此通告。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5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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